核 能 研 究 所 盆 栽 申 請 單
	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擺設館舍：

	承 辦 人
	電 話
	審   核

(單位行政(官)人員)
	單位主管

	
	
	
	

	申請理由：

	盆 栽

規 格
名 稱
	高 度

(CM)
	大 盆

(150~170)
	中 盆

(80~140)
	小 盆

(50~70)

	
	數 量
	
	
	

	秘    書    室    

	承 辦 人
	科   長
	主   任

	
	
	

	備 註
	一.盆栽一經領取後，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後續維護保養。

二.盆栽以本所花房現有數量為主，不予追加不足之數量。


